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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会〔2025〕40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
拔尖、青年项目（会计领域）申报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，市财政监督局，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，市资产评

估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5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

项目（综合平台）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才〔2025〕20

号）有关工作要求，现就开展 2025 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

尖、青年项目（会计领域）申报评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及范围

申报人须为中国籍，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的各类优秀青年会计人才，以及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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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中的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，近 2

年内在我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，均可参加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会计领域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申报人员必须具

有爱国奉献精神，模范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诚实守信，具

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，其中拔尖人才年龄不超过 45

周岁（即 197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青年人才年龄不超过

40周岁（即 198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

（二）申报人员按照所在单位类型，还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 在我市企业单位工作的人员，应具备高级会计师专业

技术资格或全国高端会计人才资格；所在企业为大中型企业，

且年度利润总额、净资产收益率、资产保值增值率连续三年

保持较快增长，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；创新能力强，运用财

务管理新方法、新技术取得显著效果，产生可观经济效益，

并具有推广和普及价值；所在企业能够依法和诚信经营，积

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在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同时取得良好社会

效益。

2. 在我市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，应具备高级会计师专业

技术资格或全国高端会计人才资格；在我市事业单位分管财

务会计工作或者担任财务会计部门负责人；具有开拓创新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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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和较强的政策驾驭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和分析研究能力；

在加强单位财务会计管理、规范财政预算资金使用、强化资

产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、勇于实践、成效显著、贡献突出。

3. 在我市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人员，应具有良好的执业

质量和职业道德记录；所在单位为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且具

备高级会计师、高级审计师专业技术资格或全国高端会计人

才资格；积极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和进步且成效显著。

4. 在我市资产评估机构工作的人员，应具有良好的执业

质量和职业道德记录；所在单位为大中型资产评估机构且具

备相关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；积极推动资产评估行业发展和进

步且成效显著。

申报人员工作业绩实效突出、专业素养理论水平高，拥

有跨行业跨专业的整合运用实践能力，推动会计领域高水平

国际交流，对会计发展有着突出贡献的，相关条件可以适当

放宽。

（三）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：

1. 两院院士、国家实验室主任、人才高峰工程入选者、

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；

2. 本市白玉兰人才计划创新、创业、青年项目，东方英

才计划团队项目、领军、创业、教师项目的入选者，此外，

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目和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的入选

者，不可申报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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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担任副局级及以上领导职务、且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的企事业单位领导（市管干部），或虽“双肩挑”，但

近两年无特别突出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的人员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申报推荐。7月 31日前，各有关用人单位可登陆

“上海国际人才网”有关页面查阅申报指南，在相关“综合

平台”按要求填写申报信息。

（二）开展初审。8月 31日前，市财政局做好初审工作。

（三）开展终审。9月 30日前，由市人才局会同市财政

局组织开展终审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围绕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，提升人才自主培养

能力，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评审组织工作。

（一）加大宣传发动力度。各单位要广泛发动，鼓励所

在单位的优秀会计青年人才积极踊跃地参加申报工作，努力

营造有利于会计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。

（二）健全评价机制。选拔遴选会计青年拔尖人才，必

须坚持全球视野，对标国际标准，建立以创新能力、质量、

实效、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，科学开展选拔推荐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审查把关。加强对申报人员的信息审核和拟

入选名单的公示，发现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取消入选资格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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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：上海市财政局会计处

联系地址：肇嘉浜路 800 号 1711 室

联系电话：54679568 转 17041、17116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5 年 7月 10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11日印发


